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文件
 越环〔2018〕45号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喜中

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认定广州市
车务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
汽车维修保养建设项目
备案无效的通知
广州市车务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：

2018年8月23日，你单位将汽车维修建设项目归类为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“第126 汽车、摩托车维修场所项中其他”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，并完成备案手续（备案号：201844010400000999）。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第三条关于环境敏感区的规定，越秀区属于环境敏感区中的“（三）以居住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科研、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，以及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在越秀区建设汽车维修建设项目应属于“第126 汽车、摩托车维修场所项中涉及环境敏感区的”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，并报区环保局审批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二款“对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不得擅自降低环境影响评价等级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办理备案手续”之规定。依据该办法第二十条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对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擅自降低环境影响评价等级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办理备案手续，经查证属实的，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建设单位已经取得的备案无效，向社会公布”之规定，区环保局认定你单位已经取得的备案无效，并向社会予以公布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

2018年11月21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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